
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饲养场等场所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办法(试行) 

第一条  为优化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工作，切实做好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评估，降低动物疫病传播

风险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

条例》，以及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部令 2022 年第 8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辖区内开办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

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。 

第三条  选址风险评估以有效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为目标，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为原则，以

相关场所间距离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评估，规范管理动物防疫活动。 

第四条  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负责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

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评估工作。 

第五条  开办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

所应当向所在地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提出申请，主动接受选址评估工作，并提交如下材料。 

（一）选址概况，包括选址地理位置图、周边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关场所分布距离以及天

然屏障状况。 

（二）设计方案，包括养殖畜禽种类、设计规模、饲养模式、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、病死动

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方式、排泄物等废弃物处理工艺等。 

（三）防疫措施，重点说明动物防疫人工屏障、动物防疫硬件设施、设施设备清单、各项管

理制度等。 

（四）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评估申请表、申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以及申报单位法人资格证明

复印件。 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应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。 

第六条  动物饲养场选址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为符合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要求。 

（一）距离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 500 米以上；距离种畜禽场 1000 米

以上；距离动物诊疗场所 200 米以上；动物饲养场之间距离 500 米以上； 

（二）距离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3000 米以上； 

（三）距离城镇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及公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、生活饮用水

源地 500 米以上; 

（四）不属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饲养区域范围。 

第七条  动物隔离场所选址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为符合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要求。 

（一）距离动物饲养场、种畜禽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

动物诊疗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以及其他动物隔离场 3000 米以上； 



（二）距离城镇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及公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、生活饮用水

源地 500 米以上; 

（三）不属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范围。 

第八条 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为符合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要求。 

（一）距离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集贸市场 500 米以上；距离种畜禽场 3000 米以上；距离动物诊

疗场所 200 米以上； 

（二）距离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3000 米以上; 

（三）距离城镇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及公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、生活饮用水

源地 500 米以上; 

（四）不属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范围。 

第九条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选址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为符合动物防疫条件选

址要求。 

（一）距离动物养殖场、种畜禽场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动

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、生活饮用水源地 3000 米以上； 

（二）距离城镇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及公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500 米以上; 

（三）不属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范围。 

第十条  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

动物防疫条件选址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至第九条的，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需组织评估专家

组，进行选址综合评估。 

第十一条  专家组由农牧主管部门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、动物卫生监督、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

等机构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在专业技术领域工作满 5 年，具有较强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 3-5 名人员

组成，专家组内部推选 1 人担任组长，实行组长负责制，开展选址评估。 

第十二条 选址评估以“一场一策”为原则，由专家组组长组织确定评估方案，并具体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 选址评估采取书面审查和实地查看相结合的方式，应重点查验以下信息。 

（一）选址周边动物防疫相关的场所情况，与其实际距离以及方位。其生产经营范围或从业

内容与周边相关场所的动物疫病易感相关性。 

（二）选址与周边相关场所间的天然屏障或者人工屏障情况，包括其周边自然保护区、水源

保护地、河流、湖泊、树林、山丘、大型沟壑等天然屏障情况，建设实体院墙、密闭围挡（不具

有隔离作用的栅栏、铁丝网等除外）、防疫壕沟等人工屏障，使其与其他动物饲养场（养殖小

区）、动物诊疗机构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、动物隔离场、无害化处理

厂、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公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等物理隔离情

况，采取其他生物安全防护措施，防止病原微生物近距离传播等情况。 



（三）选址应在禁养区之外，且符合当地自然保护区、水源保护地、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及

生态保护红线等有关管理规定。 

（四）附近动物疫病的发生、流行状况以及其所在苏木、乡镇近两年内同类易感动物疫病发

生、流行情况。 

（五）消毒、无害化处理等与动物防疫相关的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。 

（六）具有符合粪污处理有关规定的防渗、防漏及粪污处理设施设备，能有效防止污染饮用

水。 

（七）有无动物防疫有关环保处罚和群众反映投诉官方记录。 

（八）其他与动物防疫有关的需要采集的信息。 

第十四条 专家组根据对开办场所从业内容、选址概况、人工（或天然）屏障、设施设备、当

地疫病发生情况以及与相关场所的方位距离等，基于动物疫病风险，实施综合评价，作出评估意

见。 

第十五条  专家组通过综合分析，内部讨论，形成书面评估意见，结论为“现场符合”“整改后

符合”“不符合”，并描述整改内容和不通过原因。评估报告需由专家组成员逐一签字确认，共同对

结果负责。评估报告有效期半年，至少保存 5 年。 

第十六条  结论为“现场符合”的，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需进一步审查布局、设施设备、管

理制度、人员等其他规定条件，按程序发放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 

结论为“整改后符合”的，整改后经专家组确认后，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需进一步审查布

局、设施设备、管理制度、人员等其他规定条件，按程序发放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 

结论为“不符合”的，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不得发放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 

第十七条  场所变更场址或经营范围的，应依据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的有关规定重新申

请办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旗县（市、区）农牧部门受理后应当重新组织选址风险评估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附表：1.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申请表 

2.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意见表 

    附表 1、附表 2.doc 

 


